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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中国电视报1999年49期 二、靖军传真给

我的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97）川高法经二终字第71号民

事判决书 三、四川省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个字［1991］

第274号刘晓庆四川投资发展公司私营企业申请开业登记注册

书 一次不公正判决的恶果超过了十次犯罪。犯罪是违反法律

，犹如污染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毁坏法律，犹如污染水源

。 ?D?D培根?D?D 本律师说，为权利而斗争!权利不是大救星

恩赐的，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是要靠自己斗争去争取。我

常对当事人说，你寻求法律时，可能历尽艰辛；当法律找你

时，法律无所不在。别人的违法没事，不等于你就可以违法

，在违法问题上千万不能攀比。 自刘晓庆被逮捕的消息得到

证实以后，刘晓庆又成了媒体的主角，相关的报道铺天盖地

，有捕风捉影的，有造谣生事的，有口诛笔伐的，唾沫星子

足以将刘晓庆淹死好几回。当然，也有客观报道的，使我们

知道，刘晓庆不是其本人犯了什么大罪，而是其投资的公司

有偷税的犯罪嫌疑，刘晓庆作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对法人

的犯罪承担法律责任。刘晓庆又一次成了评论家、杂文家的

素材。 评论刘晓庆，不管是谁，都会联想起刘晓庆三年前“

赖帐”的旧案。有人说：“这个天马行空、神通广大的女艺

人，不但能当全国政协委员，还能大大的发财和赖帐而不受

法律约束，真令人不无‘艳羡’。然而，当她蔑视法律，其

‘力’将法律一再‘张’而破之的时候，法律终归是不答应



的。” 刘晓庆毕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风云人物，又是明星大

腕，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看来，刘晓庆终身将因此案被绑在

“赖帐”的耻辱柱上，任由华夏子孙评说。 因此，我认为有

必要将我知道的赖帐案件事实向社会公开，我无意为刘晓庆

辩解。我对目前的偷税案一无所知，也不想影射什么，我只

是以一个律师的职业良知告诉公众当年赖帐案件的本来面目

，让读者作出结论。 一、我拿到了“赖帐”案件的材料 上个

世纪的岁末，强制执行刘晓庆成了哄动全国的大新闻，媒体

也像今天关注刘晓庆被逮捕一样。那一年，正好是全国法院

的执行年，无疑为全国的法院刮起了一场执行风暴，引起了

全国人民的关注。 作为一名律师，对法院的执行工作也是非

常头疼的。执行难，我一直认为虽然有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干

扰，老百姓尚能理解。难就难在法官的素质，例如，我代理

一起与上虞市风冷机厂的执行案件，就是被上虞市人民法院

执行庭的执行员编造了一个被执行人“歇业”的理由，被执

行员裁定“中止执行”，至今，案卷仍躺在执行员的档案柜

里有五年之久，不了了之，向该院院长反映后也无济于事。 

当时，我把刘晓庆案件只是当作一般新闻，并没有在意。说

实在的，我还对四川省成都市中级法院执行庭的法官不畏权

势充满敬意，(其实刘晓庆并没有什么权势) 对他们的敬业精

神表示钦佩。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的一个节目，

《强制执行刘晓庆案》的电视新闻引起了我的关注。 《新闻

调查》介绍了刘晓庆被强制执行一案的基本案情： 刘晓庆一

案开始于1994年，当时刘晓庆名下的公司四川刘晓庆投资发

展公司与成都进出口公司合作经营松茸业务，由于收购松茸

所需资金量大，成都进出口公司借给刘晓庆公司50万元作为



周转金，就是这50万元引起了长达5年的官司。 严耀新在担任

成都进出口公司总经理期间一直负责与刘晓庆公司的松茸贸

易业务。他说：“合同是1994年五、六月份签的，其中一个

很主要的内容就是，在业务启动之前，由成都公司先预付50

万元的货款周转金，然后在经营的过程中逐笔结算，这50万

元在整个经营过程中，由刘晓庆公司来进行周转，在1994年

度，整个松茸经营的季节结束的时候总结算，多退少补。”

1994年的合作如约进行，但合作结束后，四川刘晓庆公司投

资发展公司只借不还。50万元的周转金打了水漂。 刘晓庆的

妹夫叫靖军，是四川刘晓庆公司投资发展公司的总经理。靖

军说：“1993年，在我们做买卖做代理时，成都公司欠下了

我们60多万元钱。当时写的是1994年还我们，所以说我们认

为，它在1993年欠我们钱，在1994年7月20日把50万还给我们(

虽然说一共欠下了60万，还了50万，差一点)这个事情基本上

大致解决了双方之间的债务情况。” 从双方签订的协议来看

，1993年的合作确有遗留问题，而且还就遗留问题达成协议

。经双方同意，共同认定与1994年的合作不发生任何关系，

但双方在解释这一条款时的观点却相去甚远。 靖军说：“你

欠我们60万，不能说1994年你想继续做贸易，就把你欠的钱

抹掉，不能混淆在一起。” 严耀新则说：“成都公司，该给

多少就给多少，桥归桥，路归路。这50万元货款纯粹是作为

他们的周转金 ，不进入结算。” 1996年初成都进出口公司对

四川刘晓庆投资发展公司起诉，起诉很快被成都市中级人民

法院受理。四川刘晓庆投资发展公司在15天之内提出了反诉

。 靖军解释道：“我反诉，是因为他们还欠我们10万块钱。

原来我不提反诉是因为我觉得我可以放弃，或者以后在合作



中再来继续商谈，不 想为这10万块钱起诉他们，既然他们告

了我，我追诉我原来的10万块钱。” 经过法庭审理，这一经

济纠纷有了结果，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判

定刘晓庆公司偿还成都进出口公司借款50万元，并驳回刘晓

庆公司的反诉请求。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贾新如法官认为

：“关于刘晓庆公司的反诉，因为当时他举出的证据，己经

超过了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所以法院就依法做出裁决，驳

回他的反诉请求，反诉不成立。” 反诉被驳回后，刘晓庆公

司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认

定，借款5 0万元的事实成立，驳回四川刘晓庆投资发展公司

的反诉请求，同时认定，刘晓庆公司不能偿还债务时由刘晓

庆本人承担，对此刘晓庆和四川刘晓庆投资发展公司仍然不

服。 刘晓庆始终认为自己与四川刘晓庆投资发展公司没有任

何关系。刘晓庆说：“大风大浪我见多了。如果是该我还，

我肯定会还的，不要说50万，500万，就是5000万我也会拱手

相送。” 本案终审的审判长，时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一

庭副庭长的何学敏法官认为：“根据刘晓庆公司开业登记的

有关档案材料，这个是最原始的资料，刘晓庆公司的投资人

，为刘晓庆一人，并且出任这个公司的董事长。我们法院审

查证据，主要是审查原始证据，不是看你事后当事人怎么辩

解怎么说。根据工商档案登记的情况，刘晓庆就是刘晓庆公

司的投资人，作为投资人，她投资开办的刘晓庆公司的对外

债务，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由她承担赔偿责任。” 电视看

到这儿，我感觉何学敏法官、贾新如法官及刘晓庆的说法都

有缺点什么。 此后，有媒体报道，刘晓庆发誓不惜代价要把

被拍卖的房子买回来。 1999年11月25日下午，我无意中进入



军事博物馆，撞上了刘晓庆房产的拍卖会，目睹了整个拍卖

过程。拍卖会结束后，许多记者围着北京刘晓庆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的工作人员索要名片，这位女士突然好像醒悟了什么

，“我干吗给你们名片!”记者们知趣的退去，这时，我走了

上前，递上一张名片，我说，我是律师，我感觉这个案件好

像是一个错案。这位女士十分感激的看了我说，是呀，我们

是很冤。随手给了我一张名片，这时我才知道这位女士是北

京晓庆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发行部的经理李虹。 我给刘晓

庆写了一封信，我向刘晓庆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你夸口

说对被拍卖的房产不惜代价买回来，但是你对公众失信了；

第二，我感觉你这个案件好像一个错案。 三天后，靖军给我

来了电话，约我在亚运村五洲大酒店咖啡厅见面。面谈时，

我问靖军，你们说要把房子买回来，你们为什么在全国观众

面前失言了。靖军说，我们的法律顾问说，把房子买回来，

还要交很大一笔税。我笑着告诉靖总经理，拍卖行为是司法

强制行为，不是民事自愿的财产流转，不存在纳税。而且你

在拍卖会上把自已的房子买回来，物权并没有转移，要交什

么税呢？ 我当时与靖军先生达成了共识，由刘晓庆委托我代

理申诉，靖军将案件材料整理后交给我。第二天，北京晓庆

文化艺术有限责任公司将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1997)川高法终

二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和四川省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工商

个字［1991］第274号刘晓庆四川投资发展公司私营企业申请

开业登记注册书这两份主要的材料传真给我，同时还有一份

刘晓庆本人已经签名的再审申请书。 看了四川高院的判决书

和郫县工商局的工商登记，证明了我对这个案件判断的正确

，更增添我对代理刘晓庆案件的信心。而且，刘晓庆已签名



的这份再审申请书，因逻辑混乱，我确认肯定会被最高法院

驳回。我很快按照我的思路写好了一份申诉状，并要求与刘

晓庆签订委托合同，签署授权委托书。 靖军电话告诉我，你

必须有最高法院副院长的关系，我们才能委托给你。面对如

此迷信关系的靖总经理，我对此案也就只有不了了之。此时

，我已预感到刘晓庆迟早要失败。败刘晓庆者，靖军也。 二

、赖帐案件的始末 说起这个案件，那还得从刘晓庆公司的开

业谈起。 据工商档案记载，刘晓庆四川投资发展公司系1993

年5月28日经四川省郫县工商局核准注册登记。在郫县审计事

务所验资证明、银行存款验证明细表中记载资金来源是四川

省德富发展公司投入。但是，在注册登记表企业投资者中一

栏中。的确有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一庭副庭长何学敏法官

所说的“投资人为刘晓庆一人，任公司董事长，出资额380万

元”的字样。从笔迹上看是靖军一人所填写。 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1996)成经初字第366、705号判决书认为，刘晓庆公司

系1993年5月28日经四川省郫县工商局核准注册登记。在郫县

审计事务所验资证明的新办企业资金筹集情况栏里载明，刘

晓庆公司资金来源是由四川省富德发展公司（简称富德公司

）投入。”刘晓庆公司“系私营企业，其资金来源系富德公

司投入，但在工商部门私营企业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投资者

一栏内，明确载明投资人为刘晓庆，出资额380万元，刘任公

司董事长，故其应是刘晓庆公司的投资人，应对该公司的债

务承担相应的责任。刘晓庆公司在反诉中主张成都公司

在1993年双方贸易期间尚欠60余万元，因已超过诉讼时效，

不予支持。” 成都中院据此判决“刘晓庆公司偿还成都公司

借款50万元；刘晓庆对刘晓庆公司应偿还的成都公司借款承



担连带责任；驳回刘晓庆公司的反诉请求。” 四川省高级人

民法院(1997)川法经二终字第71号判决书查明，1996年8月，

成都公司向原审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由刘晓庆公司归还其50

万元借款及利息，由刘晓庆及郫县审计事务所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在原审法院审理期间，成都公司申请撤销对郫县审计

事务所的起诉，该院于1996年10月21日裁定准许。刘晓庆公

司自1995年起即未参加工商年检，已实际歇业，但未进行财

产清算。 四川高院认为， “原审判决据此确认刘晓庆是该公

司的投资人，并无不当。根据郫县审计事务所的验资报告，

刘晓庆公司用以注册的380万元注册资金系富德公司帐面上反

映出的该公司的进帐情况，不能证明该款系刘晓庆公司自身

筹措的资金，且该款亦未实际到位用于刘晓庆开业注册，因

此，应确认刘晓庆并未实际投入注册资金。” 并推理“该公

司在本案中应承担的债务的不足部分，依法应由刘晓庆在未

到位的投资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将原判“刘晓庆对四川刘

晓庆投资发展公司应偿还的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改判为

“四川刘晓庆投资发展公司到期不能偿付债务时，由刘晓庆

承担赔偿责任。” 此后有报道，最高法院驳回了刘晓庆的申

诉，“刘晓庆赖帐案尘埃落地”。 三、对赖帐案件的思考 本

律师认为这个案件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一是刘晓庆的与四

川刘晓庆投资发展公司的关系，这个字号名为刘晓庆公司的

经济组织，与自然人刘晓庆是什么关系；二是四川刘晓庆投

资发展公司债权是不是因超过诉讼时效消灭。 本律师认为，

四川两级法院判决刘晓庆承担法律责任的唯一证据就是那份

工商档案中的《私营企业申请开业登记申请书》。刘晓庆在

诉讼中多次申辩，这份申请书非刘晓庆本人填写，刘晓庆也



没有委托他人代理。四川高院也认为“应确认刘晓庆并未实

际投入注册资金”。本律师还注意到，工商档案中没有《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应由

刘晓庆本人签署的《登记申请书》，没有依法应由刘晓庆签

名的《企业章程》，没有能证明是刘晓庆本人行为的身份证

件等法定文件。两级法院的判决也没有对工商档案中没有刘

晓庆的身份证件这一客观事实作出评价，却置该公司投资人

是四川德富公司的《验资报告》这一法定文件于不顾，在已

“应确认刘晓庆并未实际投入注册资金”的前提下，仅凭在

注册登记表企业投资者中一栏中写有“投资人为刘晓庆一人

，任公司董事长，出资额380万元”等文字，就确认刘晓庆是

该公司的投资人，判决刘晓庆承担法律责任，违反了民事诉

讼证据的适用原则。 企业注册登记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行

为。根据法律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有要式民事法律行为与非

要式民事法律行为。要式民事法律行为是指其成立必须符合

法律规定的要件，要式民事法律行为是不能以默认的方式成

立的。如结婚，必须本人去婚姻登记机关登记：房屋买卖，

必须去向房产管理部门登记，这些行为都是要式民事法律行

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

定申请企业法人开业登记，应当提交的文件、证件。所谓应

当，是指这些文件、证件，是申请企业法人开业登记这一民

事法律行为的必备的要件。不具备这些要件，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第五项之规定，是无效民事

行为。登记机关依法不应当登记注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

民身份证条例》于1985年9月颁布实施，根据该条例规定，居

民身份证是中国公民证明人身身份的唯一法定证件。工商档



案中没有与刘晓庆的人身身份有关的证件，就不能认定刘晓

庆与该公司有关。他人的无效民事行为不能由被冒用姓名的

自然人承担法律责任。 四川两级法院的判决书，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的贾新如法官，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经一庭副庭长

的何学敏法官都没有明确回答这一认定本案正确与否，至关

重要的问题。判决书为什么不明确认定“在郫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的企业注册档案中，有刘晓庆的身份证复印件证明刘晓

庆是刘晓庆公司的投资人!”真是如此，本律师认为刘晓庆也

就不会喊冤了。 律师认为，靖军先生拉上刘晓庆的大旗，不

等于刘晓庆真的就是靖军先生的老板。法人刘晓庆不等于就

是自然人刘晓庆。郫县工商行政管理局在刘晓庆公司企业注

册登记时的错误行政行为，不应当由公民刘晓庆来承担法律

责任。 至于反诉的问题，因成都中院以诉讼时效回避了债权

是否真实的问题，无法直接分析回答。假定反诉的债权是真

实的，那么，刘晓庆公司的反诉请求确实是错误的。超过诉

讼时效，债权是不受司法保护，成都中院驳回刘晓庆公司反

诉请求并无过错。但是，超过诉讼时效，是指债权不受司法

保护，当事人不能经过司法程序主张权利，并不是债的消灭

。不能排除当事人通过其它渠道实现债权，像在本案中，刘

晓庆公司主张债的抵销并无过错。虽然当时没有法律条文的

具体规定，(此后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一

条亦有明确规定) 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三条

，当时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五条确认的

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 靖军先生

是刘晓庆女士的妹夫。三年前，靖军先生拉着刘晓庆的大旗

，让刘晓庆女士背上了一个妇孺皆知的“赖帐婆”名声。这



一次，刘晓庆真的成了靖军先生的老板，靖军先生在北京刘

晓庆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实实在在的把董事长刘晓

庆女士请进了拘留所。不知刘晓庆女士呆在拘留所冷静下来

以后，醒悟到了什么。 附：为刘晓庆代书的申请状 民事抗诉

请求书(未提交采用) 申请人（原审、终审被告）：刘晓庆 女

1955年10月30日出生 汉族 北京电影制片厂演员 住北京市朝阳

区安惠北里秀园小区7号楼6单元 申请人刘晓庆因不服四川省

高级人民法院（1997）川高法经二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

》，依法提起申诉，申诉的理由如下 四川省成都进出口公司

（简称成都公司）诉四川刘晓庆投资发展公司（简称投资公

司）借款纠纷一案，将与本案无关的申请人列为被告，原审

、终审法院认定申请人是投资公司的投资人，判决申请人承

担责任。 成都中院查明，“刘晓庆公司系1993年5月28日经四

川省郫县工商局核准注册登记。在郫县审计事务所验资证明

的新办企业资金筹集情况里载明，刘晓庆公司资金来源是由

四川省富德发展公司（简称富德公司）投入。”工商档案中

有一份非经申请人签署的《私营企业申请开业登记书》，未

经申请人同意写上了申请人的姓名。 成都中院认为，投资公

司“系私营企业，其资金来源系富德公司投入，但在工商部

门私营企业申请开业登记注册书投资者一栏内，明确载明投

资人为刘晓庆，出资额380万元，刘任公司董事长，故其应是

刘晓庆公司的投资人，应对该公司的债务承担相应的责任。

” 成都中院臆断，“刘晓庆确系该公司380万元注册资本的唯

一投资者；”甚至猜想“富德公司的所谓投资，属刘晓庆向

该公司借支性质，该公司并非刘晓庆公司的投资人，且刘晓

庆公司在验资时，仅是用了富德公司帐面上反映的380万元用



于注册，并未实际到位，刘晓庆理应承担投资不实的责任。

” 四川高院认为，“原审判决据此确认刘晓庆是该公司的投

资人，并无不当。根据郫县审计事务所的验资报告，刘晓庆

公司用以注册的380万元注册资金系富德公司帐面上反映出的

该公司的进帐情况，不能证明该款系刘晓庆公司自身筹措的

资金，且该款亦未实际到位用于刘晓庆公司开业注册，因此

，应确认刘晓庆并未实际投入注册资金。” 并推理“该公司

在本案中应承担的债务的不足部分，依法应由刘晓庆在未到

位的投资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两级法院判决申请人承担法

律责任的唯一证据就是那份工商档案中的《私营企业申请开

业登记申请书》。申请人在诉讼中多次答辩，这份开业登记

申请书非申请人本人填写，申请人也没有委托他人代理。申

请人从来没有参与该公司的活动。申请人注意到，工商档案

中不仅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

五条规定的应由申请人本人签署的《登记申请书》，也没有

依法应由申请人签名的《企业章程》，没有能证明申请人是

本人申请开业的身份证件等法定文件。两级法院对申请人的

答辩置若罔闻，面对该公司的投资人是案外人富德公司的《

验资报告》这一法定文件而不顾，仅凭猜想和推理确认申请

人是该公司的投资人，判决申请人承担法律责任。 企业注册

登记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行为。根据法律规定，民事法律

行为有要式民事法律行为与非要式民事法律行为。要式民事

法律行为是指其成立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要件，要式民事法

律行为是不能以默认的方式成立的。如房产转让，在房产管

理部门登记是房屋买卖合同生效的要件。《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申请企业法人开业登



记，应当提交的文件、证件。所谓应当，是指这些文件、证

件，是申请企业法人开业登记这一民事法律行为的必备的要

件。不具备这些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

五十八条第五项之规定，是无效民事行为。工商档案中没有

与申请人的身份有关的证件，就不能认定申请人与该公司有

关。他人的无效民事行为不能由申请人承担法律责任。 申请

人认为，两级法院的判决，查明的事实不清，认定申请人是

该公司投资人的事实不是依据证据，而是凭空的猜想和推理

，并且适用法律不当。两级法院的判决都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四条、第五十五条、第五十六条、

第五十八条、第六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

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条例》

第一条、第四条之规定。 该案在执行过程中，经媒体炒作，

在社会上给申请人的名誉、信用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对这一

件错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

条之规定，申请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申诉，

请求最高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 此 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

民检察院 申请人： 二零零零年元月一十七日附：1．四川高

院（1997）川高法经二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2．四川刘晓庆

投资发展公司营业执照3．四川刘晓庆投资发展公司私营企业

申请开业登记申请书4．本案应适用的法律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